
《安徽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》立法研究与草案起草工作项

目成交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AHZJ-202518101313

二、项目名称：《安徽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》立法研究与草案起草工作项

目

三、成交信息

成交供应商名称：安徽大学

供应商地址：合肥市肥西路 3号

成交金额：人民币捌万捌仟元整（¥88000.00 元）

四、主要标的信息：

服务类

名称：《安徽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》立法研究与草案起草工作项目

服务范围：完全响应磋商文件全部要求

服务要求：完全响应磋商文件全部要求

服务时间：完全响应磋商文件全部要求

服务标准：完全响应磋商文件全部要求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：黄镭、谢军、徐锡安

六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按计价格【2002】1980 号文件规定的服务类项目收费标准向成交人收

取，收费金额不足 5000 元的，按 5000 元收取，收取的金额为人民币 5000.00

元。

七、公告期限

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

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异议，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

书面形式在工作时间（周一至周五，上午 9:00-12:00，下午 13:00-17:00，

节假日休息）向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出质疑（异议），质疑材料

递交地址：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 楼 403 室，联系电话：

0551-65149581-834。

若供应商对质疑处理意见有异议，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上级

财政部门提出投诉。

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：

（一）质疑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，书面质疑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质疑人的名称、地址、邮编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
2、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包别号（如有）；

3、被质疑人名称;

4、具体的质疑事项、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；

5、明确的请求及主张；

6、必要的法律依据；

7、提起质疑的日期。

质疑人为自然人的，应当由本人签字；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

应当由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，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，并加盖

公章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

1、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；

2、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；

3、质疑材料不完整的；

4、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、难以查证的；

5、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质疑，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；

6、质疑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、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。

特此公告

九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1.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安徽省国防动员办公室

地 址：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求是路 996 号省国防动员办政策法规处

联系人：徐锡安

联系方式：0551-63443929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合肥市合作化南路 27号

联系人：王腾云、王宏源

邮 箱：917098302@qq.com

联系电话：0551－65149581-656、842，15956962711、18755110804

传真电话：0551-65149580

十、附件

见附件。



2025 年 1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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